吉文旅审〔2020〕81号

关于同意《关于前郭县长山镇供水工程

PPP项目文物考古调查工作的意见》

名称变更的意见
前郭县水利局、前郭县新型城镇化水资源保障工程建设办公室:

    你局报来的《关于<前郭县长山镇供水工程PPP项目>项目名称更改为<前郭县长山镇供水工程>的请示》（前水请〔2020〕247号）收悉，经省文物部门审核，我厅同意将原《关于前郭县长山镇供水工程PPP项目文物考古调查工作的意见》（吉文旅审〔2020〕37号）名称和内容中“前郭县长山镇供水工程PPP项目”变更为“前郭县长山镇供水工程”，其他事项不变，变更后，原文所涉内容仍然有效。
    专此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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